
臺北市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計畫作業流程 

   

 

 

接獲監所通知，向監所確認入

監執行矯正課程內容可否折抵 

法院裁定加害人處遇計畫

者(家暴法 14)【第一類】 

犯家暴罪或違反保護令罪付

保護管束者命完成加害人處

遇計畫(家暴法 38)【第二類】 

假釋出獄付保護管束者

命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家暴法 39)【第三類】 

檢察官緩起訴命完成加害人

處遇計畫未完成處遇，由中

心移送地檢署後再進案【第

四類】 

107年 4月訂定 

109年 4月修訂 

110年 10月修訂(最新) 

法院得逕命相對人接

受認知教育輔導、親

職教育及其他輔導 

中心收到法院加害人處遇計畫保護令、

地檢署轉介函(或外縣市轉介函) 

確認相對人 

戶籍於臺北市 

1. 1個月內以雙掛號函知相對人處遇計畫執行日期並副知警察機關、司法機關及處遇執行單位。 

2. 通知被害人及主責社工，並提供本中心處遇人員聯繫方式及救援護身卡。 

3. 家暴加害人如有特殊需求者，處遇協調社工應依「特殊需求工作指引」辦理。 

 

相對人因病、工作、他案

入監、教召、出國等無法

立即執行者提出延後申請 

相對人聲

明異議 相對人因家暴罪

入監 

進行處遇 

評估理由 

完成處遇【二、三、

四案件函復地檢署相

對人完成處遇計畫】 

繼續安排 

逾期未完成函送

地檢署偵辦 

函復地檢署相對人未遵守處

遇計畫【二、三、四類】 

非設籍臺北市 

轉戶籍地執行 

執行單位特

殊狀況通報 

登記事由及起

訖日期 

不合理 

合理 

相對人

出席 

是 

否 

發二次函，除正本給函知相對人
外，副本抄送住居所分局註明相
對人已 3次未到協助查訪通知。 

相對人 

失聯

 

相對人

拒絕 

函請警察機關協尋 

6 個月協
尋未果 協尋到案 

協調相對人拒絕執

行處遇計畫（3個

月內每月聯繫 3次

仍拒絕執行視同無

意願執行） 

處遇協調

社工再次

協調後願

意執行 

6 日內 

30 日內 

屆期繼續安排 

否 

可抵 


